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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0709 

一、 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第 1批退稅將於 104年 7月 31日入帳。 

二、 八仙塵爆專屬愛心碼為「0627」 捐贈電子發票 e同送愛心。 

三、 合夥組織變更負責人是否應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四、 受託代製不代料應稅貨物出廠，未按委託廠商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貨物

稅，小心補稅受罰。 

五、 茶飲業食安事件衍生相關開立統一發票疑義。 

六、 財政部修正發布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七、 問答／汽車加裝冷氣音響 按整車價課貨物稅。 

八、 國稅局將於 8月 1日起展開營業稅因地制宜選案查核作業。 

九、 第一順位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而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仍是以第一順位繼承人

之扣除額為準。 

十、 聘僱外籍員工給付薪資應分別適用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以免受罰。 

十一、 農民將自產香菇經乾燥處理後出售，免徵營業稅並免辦登記，但不包括自

他人收購者。 

十二、 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滯納金日數之計算不得將繳納前一日之例

假日扣除。 

十三、 漏開發票三類店家 大徹查。 

十四、 臺中分局舉辦「104年度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及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專

業代理說明講習會」。 

十五、 檢舉逃漏稅應提示明確具體事證！ 

十六、 營利事業取得 F股配發之股利要課所得稅。 

十七、 營利事業計算本國個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時，須以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乘

以 50％。 

十八、 營利事業購買高價乘人小客車，應注意稅法規定之折舊限額。 

十九、 營利事業轉讓預售屋房地權利時，應按讓與價格「全額」開立應稅發票予

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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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第 1批退稅將於 104年 7月 31日入帳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第 1批退稅將於 104年 7月 31

日撥入納稅人指定的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未指定帳戶者將寄發退稅憑單。這一批退稅

包括：使用網路申報、稅額試算以網路或電話語音回復確認案件，及 104年 5月 11日

前以人工、二維申報書或試算稅額退稅確認申報書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妥申報或確

認手續者。  

國稅局提醒，為了響應政府推行無紙化及節能減碳運動，自今年起，將不再郵寄直撥

退稅通知單，而改以機關網頁公告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通知納稅義務人，屆時納稅義務

人可利用以下管道查詢： 

1.向各地區國稅局網站查詢退稅時間及撥付狀況。 

2.持自然人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 

3.直接向金融機構查詢撥付狀況。 

4.撥打國稅局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查詢。 

國稅局特別呼籲，該局人員不會以電話或簡訊通知民眾到提款機依操作步驟提領退稅

款，民眾如有接到自稱是國稅局人員以上述手法詐騙時，請立即向國稅局查證，或電

洽「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以免受騙上當。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徐課長 

聯絡電話：08-7311166轉 20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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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仙塵爆專屬愛心碼為「0627」 捐贈電子發票 e同送愛心 

新北市八仙樂園上（6）月 27日發生嚴重的塵爆意外，為協助籌措傷者醫療復健資源，

財政部積極輔導「陽光基金會」申請專屬愛心碼「0627」，鼓勵民眾利用專屬愛心碼

「0627」捐贈電子發票，以實際行動關懷八仙塵爆受害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財政部針對日益普及的無實體電子發票規劃多種捐贈管道，

消費前、中、後都可進行無實體電子發票的捐贈。民眾可於消費前預先至電子發票整

合服務平台設定「載具捐贈對象」，也可在消費結帳時向店家出示或口述愛心碼捐贈

發票，若想消費後再進行捐贈發票也沒問題，只需要進入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是

至便利商店之多媒體服務機台操作就能完成捐贈。 

該局說明，民眾若能培養以載具索取電子發票習慣，並採用無實體電子發票的捐贈方

式，不僅在送愛心的同時還能兼顧環保，且電子發票自動兌獎功能，能節省社福團體

人工對獎之辛苦。歡迎民眾多加利用，一同響應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民眾如有電子發票任何問題，請上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www.einvoice.nat.gov.tw)查詢，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521-988，將有專人提供

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稅務資訊科呂股長 06-2223111轉 8111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www.einvoic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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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夥組織變更負責人是否應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某企業社負責人張先生來電詢問，本企業社為合夥組織，如本人將全部出資額轉讓給

合夥人並辦理負責人變更，是否要辦理決、清算申報? 

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答覆，如營利事業因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給另

一合夥人，導致合夥人只剩 1人時，其存續要件即有欠缺，合夥自應解散辦理註銷登

記，並應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若僅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惟其營利事業

之主體並未因此有解散、廢止或轉讓之情事時，則可免辦理決算及清算申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劉股長 

聯絡電話：08-8330132轉 10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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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託代製不代料應稅貨物出廠，未按委託廠商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貨

物稅，小心補稅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近來查獲貨物稅廠商，接受其他廠商提供原料，受託代製應

稅貨物，未依委託廠商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致短漏報完稅價格，遭補徵貨物稅

及罰鍰 5,200餘萬元。 

       該局說明，依貨物稅條例第 13條規定，國產貨物的完稅價格係以產製廠商之

銷售價格減除內含貨物稅額計算，即完稅價格＝銷售價格÷（1＋貨物稅稅率）；又產

製廠商接受其他廠商提供原料，代製應稅貨物者，應以委託廠商之銷售價格，依貨物

稅條例第 15條規定計算完稅價格，也就是完稅價格=委託廠商銷售價格÷（1＋貨物稅

稅率）。 

      該局近來查核發現甲廠商接受乙公司委託改加裝油氣雙燃料車，甲廠商以每輛

車 12,500元至 19,000元之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予乙公司，並以該銷售價格計算

完稅價格，申報貨物稅 2,000餘萬元。乙公司再以改加裝車輛，每輛 40,000元至 50,000

多元之價格銷售，開立統一發票予客戶（車主）。由於甲廠商與乙公司銷售價格差異

甚大，經該局深入查核發現，甲廠商與乙公司合約書明訂，改加裝業務所需之零組件

及材料備品，係由乙公司（委託廠商）進口並以買賣方式提供甲廠商（受託廠商）使

用，至其他材料物件則由甲廠商自行採購，併計入改加裝費用後向乙公司請款。 

      該局表示，改加裝所需主要零組件，係由乙公司備料提供，甲廠商不得向他人

採購，且依合約書內容，甲廠商並不得自行銷售改加裝之產品，甲廠商受託改加裝油

氣雙燃料車，主要原料係由乙公司提供，與貨物稅條例第 15條前段：「產製廠商接受

其他廠商提供原料，代製應稅貨物」規定之交易類型相符，所以該局乃認定甲產製廠

商接受乙公司提供原料，代製應稅貨物，應以乙公司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

貨物稅。本案甲廠商未依委託廠商乙公司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依貨物稅條例

第 32條第 8款規定，涉有短報或漏報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違章情事，除補徵貨物稅稅

額 2,600餘萬元外，另按補徵稅額處 1倍罰鍰。 

      該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若有接受其他廠商提供原料，代製應稅貨物出廠者，

應以委託廠商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貨物稅；倘因一時不察，未依規定申報

繳納貨物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

均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動補報補繳，以免受罰。如有任何疑問，請撥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上該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局將竭

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審查三科高碧珠，電話：04-23051111轉 7313）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中山通訊 104-0709 

6 

 

 

五、茶飲業食安事件衍生相關開立統一發票疑義 

（竹南訊）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

業稅法）第 32條第 1項但書規定，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主

要係考量小規模營業人交易多屬零星，稅務行政處理不易，如要求其開立統一發票有

實務上困難，故符合財政部規定標準（平均每月銷售額新臺幣 20萬元）以下者免予開

立統一發票，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查定銷售額發單課徵營業稅；惟稅捐稽徵機關仍得依

營業稅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視小規模營業人之營業性質與能力，核定其使用統一發

票。 

     邇來茶飲食安議題頻傳，民眾反映消費時如能取具飲品業營業人開立之銷貨憑

證，將來發生食安問題就可持憑據來求償，故有關飲品業月銷售額達 20萬元以上即會

核定使用統一（電子）發票，至於月銷售額未達 20萬元之小規模營業人，如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仍為國稅局輔導使用統一（電子）發票對象：（一）以連鎖方式經營（二）

利用電子系統設備管理座位、提供取餐或號碼（三）透過網路銷售（四）以電子方式

或收銀機開立收據、處理或管控帳務。(提供單位：竹南稽徵所許小姐，電話：037-460597

轉 312或利用本局網頁(<http://www.ntbca.gov.tw)提供之網頁電話免費服務>)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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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政部修正發布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財政部表示，為配合 104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貨物稅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增訂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範圍、「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免徵貨物稅 5年及

刪除財政部賦稅署貨物稅評價委員會組織及職掌（以下簡稱評價會）等相關規定，同

時因應相關法規變動及切合稽徵實務，該部訂於本（104）年 7月 10日修正發布貨物

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本次貨物稅稽徵規則新增 1條、刪除 3條、修正 12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利稽徵實務之執行，增訂本條例第 12條所稱低底盤公共汽車、工程車及載運輪

椅使用者車輛定義。（修正條文第 7條） 

二、增訂重新辦理產品登記事項，俾利徵納雙方遵循。（修正條文第 19條） 

三、增訂免稅車輛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補徵貨物稅之計算方式。（修

正條文第 44條之 1） 

四、簡化免稅飲料品出廠照證規定。（修正條文第 51條） 

五、放寬採購應稅貨物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者，得於原料出廠或進口後申請

退還原納之貨物稅。（修正條文第 79條） 

六、配合法規修正及時空環境變遷，刪除部分條文： 

（一）取消導電玻璃僅供生產液晶顯示器用途之限制。（修正條文第 6條） 

（二）取消飲料品包裝容器規格限制。（修正條文第 16條） 

（三）本條例第 17條已將完稅價格由評價會評定改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財政

部訂定之標準調整完稅價格，本規則相關規定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 41條、第 43

條、第 44條） 

  財政部指出，前開修正案除係配合本條例及相關法規之修正外，另就現行不合時

宜之規定進行檢討，如放寬免稅採購原料因故未依程序申請得於事後申請退還原納稅

款，及刪除導電玻璃僅供生產液晶顯示器用途之限制，凡屬導電玻璃，日後免再取具

經濟部工業局證明，即可免徵貨物稅。該部最後提醒，屬導電玻璃使用之原料部分，

並非本條例規定之免稅貨物，仍應依現行規定適用徵免貨物稅，請貨物稅產製廠商注

意上開修正，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游科長素菁 

聯絡電話：2322-758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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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汽車加裝冷氣音響 按整車價課貨物稅 

2015-07-09 03:44:19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中壢區某汽車裝配廠涂先生來電詢問：汽車未裝置音響出廠，於廠外設廠再

加裝音響銷售，該裝配工廠是否要繳貨物稅？又金額如何計算？ 

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答覆：依據財政部 80 年 11 月 8 日台財稅第 801260675

號函規定，汽車製造廠或汽車裝配廠所產銷之汽車，裝置冷暖氣機或音響出

廠者，應按整車價格（包括冷暖氣機及音響）計課貨物稅。汽車製造廠或汽

車裝配廠所產之汽車，其所使用之冷暖氣機或音響，可依貨物稅稽徵規則第

75 條規定，辦理免稅採購。汽車未裝置冷暖氣機及音響出廠，於廠外設廠再

加裝冷暖氣機及音響銷售者，該裝配工廠應依貨物稅條例第 19 條辦理廠商及

產品登記，並就裝有冷暖氣機及音響之整車價格計課貨物稅。汽車產製廠商，

接受其他廠商委託加裝冷暖氣機、音響出廠者，應依貨物稅條例第 15 條規定

辦理。  

 【2015/07/0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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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稅局將於 8月 1日起展開營業稅因地制宜選案查核作業 

為維護租稅公平，促進誠實申報繳納營業稅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將自本（104）

年 8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展開「營業稅因地制宜選案查核作業」。 

該所表示，今年鎖定查核對象為「103年度進項憑證未申報扣抵比例偏高之營業人」及

「燃料業」、「建材五金業」及「電腦、電子器材業」加值率偏低之營業人，轄內營

業人如有短漏開發票、漏報銷售額，或取得不得扣抵或不實之進項憑證或其他違章漏

稅情事，請自行檢視，於輔導期間（104年 7月 31日前）向該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

稅款，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二股蔡幸容 

聯絡電話：06-5978211轉 603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4-0709 

10 

 

 

九、第一順位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而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仍是以第一順位繼承

人之扣除額為準 

岡山區張先生來電詢問，其父 104年 6月 1日殁，育有 3名子女，均欲拋棄繼承父親

之遺產，由孫子女共 6名繼承，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是否由 150萬元變更為 300萬

元？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2款規定，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

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50萬元。其有未滿 20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萬元。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

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以本案為例：張老先生有 3名子女，均拋棄繼承，雖由 6名孫子女繼承，扣除額並不

因孫子女人數增加而增加。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應以 3名子女繼承之可扣除數額

為限，即可扣除數額為 150萬元。【#261】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侯翠花 

聯絡電話：（07）6260123分機 5427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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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聘僱外籍員工給付薪資應分別適用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以免受罰 

屏東市 OO公司會計李小姐問，公司於 104年 7月 1日聘請外籍員工 A、B君 2人來台

工作，104年 8月 5日給付薪資分別為 A君 4萬元、B君 3萬元，扣繳稅款應如何計算?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外籍員工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

未滿 183天，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條規定，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薪資按給付額扣取 18%，但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倍以

下者(104年 7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至 20,008元)，按給付額扣取 6%，公司扣繳

義務人給付 A、B君薪資應扣繳稅款分別為 7,200元(40,000元*18%)及 1,800元

(30,000*6%);另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天，其課稅身分為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薪資所得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條規定按扣繳率 5%扣

繳稅款，故扣繳義務人給付所得應依所得人之課稅身分適用不同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以免應扣未扣或短扣稅款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徐課長 

聯絡電話：08-7311166轉 20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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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農民將自產香菇經乾燥處理後出售，免徵營業稅並免辦登記，但不包括自

他人收購者 

（東勢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表示：農民將自行生產之香菇利用器械設備

予以乾燥處理後出售，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47條與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

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19款規定，應免徵營業稅，並依營業稅法第 29條規定免辦

營業登記。 

    該所表示，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19款後段規定，農民銷售其收穫之農、林、

漁、牧產物、副產物免徵營業稅。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6條之 3規定：「本法第 8條

第 1項第 19款後段所定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及

第 20款所定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以該農、漁民自產自銷者為限，自他人收購者，

不包括在內。」是以，農民銷售其收穫之農產物或副產物（含自產農產加工品），免

徵營業稅，如農民收購他人生產之加工產品出售，則與一般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無差

別，應向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並課徵營業稅。 

    該所近來發現少數農民除銷售其自產香菇外，尚有向他人收購乾燥香菇販售卻未

辦理營業登記，已涉及逃漏稅捐，該所特別呼籲，倘有以上情形，應儘速向國稅局補

辦營業登記，以免受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

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稿提供單位：東勢稽徵所 姓名：劉偉國 電話：(04) 25881178轉 30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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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滯納金日數之計算不得將繳納前一日之例

假日扣除 

（大里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民眾繳納稅款，常因不熟悉稅法規定，

因逾期繳納稅捐而被加徵滯納金。 

該所表示，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 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之

滯納金，如繳納期限之末日為例假日，則順延至次日。如限繳日期為星期六、日，依

規定順延至星期一繳納，於星期二、三繳納未逾 2日免加徵滯納金，如星期四、五繳

納則已逾 2日應加徵 1%之滯納金。 

該所進一步說明，如繳納期限截止日期為 102年 10月 10日(星期四)，適逢國定假日，

依規定可順延至 102年 10月 11日(星期五)繳納，若於 102年 10月 13日(星期一)繳

納，則已逾 2日應加徵 1%滯納金。民眾較常發生限繳日適逢星期五，又逢週休二日，

而將免加徵滯納金之日(星期日)當成繳納期限之最後一天，等到星期一繳納時，除原

本應納稅額外，另須按本稅加徵 1%滯納金，該所特別提醒納稅人應注意各項稅捐之繳

納期限，切勿誤認繳納期限而多出額外之負擔。 

（提供單位：大屯稽徵所林玠醇，聯絡電話：04-24852934轉 114）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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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漏開發票三類店家 大徹查 

2015-07-09 03:44:17 經濟日報 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中區國稅局全面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 本報系資料庫 

分享 

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遏止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已全面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

業，針對常被檢舉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以及申報銷售額異

常的營業人，優先進行重點查核，將不定期派人至店面實地稽查。 

中區國稅局指出，統一發票對於加值型營業稅系統的運作非常重要，因此針

對統一發票的稽查作業，是每年的重點業務，全國五區國稅局，每一期（每

兩個月）都會針對轄內須開立發票的營業人，進行查核作業。 

稅局表示，查核作業主要會優先針對三種型態，一是經常被檢舉有短漏開發

票情事的店家，二是曾有短漏開發票不良紀錄的店家，三則是申報銷售額異

常的店家。 

針對第三種銷售額異常型態，國稅局舉例，像每期申報的銷售金額偏低的店

家，就可能被盯上。主因是，一般來說店家平均月營業額在 20 萬元以上，稽

徵機關才會核定其須開立發票。若有店家申報的銷售額長期低於 20 萬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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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有短漏開立發票及短漏報營業額的情事。 

中區國稅局表示，依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若經稽徵機關查

核，最高得處十倍以下罰鍰，若一年內經查獲次數達三次，稽徵機關還可停

止其營業。 

此外，由於短漏開立統一發票，常會連帶造成該店家短漏報銷項稅額，進而

若是銷貨對象還包括其他店家時，也容易造成下游廠商連帶漏報進項稅額，

產生一連串因「漏進漏銷」所產生短漏報營業稅、營所稅行為。 

因此，稅局在進行統一發票查核時，若發現短漏開情事，也會延伸檢視店家

是否有漏報營業稅及營所稅情事，呼籲業者勿心存僥倖。 

中區國稅局呼籲，已被稅局核定須開立統一發票的店家，在實體店面或網路

上銷售勞務、貨物時，都應依規定主動開立發票給消費者。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5/07/0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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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臺中分局舉辦「104年度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及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專

業代理說明講習會」 

(臺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為使營業人及報稅代理記帳業者知悉電子

發票相關作業規定及操作流程，於本(104)年 7月 31日(星期五)14時至 17時於該分局

6樓簡報室舉辦「104年度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及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專業代理說明

講習會」，歡迎本轄已開立或欲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及會計從業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該分局表示，本次講習課程內容為「B2B及 B2G電子發票簡介及電子發票專用字

軌」、「B2C電子發票簡介」及「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平台之專業代理功能介紹」，

歡迎相關人士或有興趣之社會大眾撥冗參加，並利用網站 (報名網址：

http://www.ntbca.gov.tw) 線上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104年 7月 30日，請有意參

加民眾及早報名，以免向隅。 

  該分局表示，如對講習會尚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上

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銷售稅課 陳珍萍，聯絡電話：04-22588181轉 316)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http://www.ntbca.gov.tw


中山通訊 104-0709 

17 

 

 

十五、檢舉逃漏稅應提示明確具體事證！ 

常有熱心民眾主動檢舉他人逃漏稅，惟民眾僅依自行蒐集報章雜誌、轉載網路之公開

訊息或本身臆測而提出檢舉，並未就檢舉內容提出違章漏稅之具體事證，致稽徵機關

無從受理偵辦，難以有效防杜逃漏懲處不法。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左營稽徵所表示，按財政部訂定「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

舉案件作業要點」規定，民眾檢舉逃漏稅案件時，稽徵機關應先查明檢舉內容是否具

備以下資料:檢舉人除應提供，被檢舉人之姓名及地址，如為公司或商號，則必須敘明

名稱、負責人姓名及營業地址外，且要提供違章漏稅事實之具體事證，而具體事證，

係指對漏稅之金額、數量、內容、期間均須明確詳實，切莫有抽象不具體之文字敘述。

又檢舉文件若屬匿名檢舉且檢舉內容不具體者，檢舉案將難以成案；如未提供具體證

據時，會再通知檢舉人限期補正或提出新事證。 

該所進一步說明，依據報章雜誌新聞等公開資訊或本身臆測作為檢舉逃漏稅捐資料

者，因違章漏稅之事實及可供偵查之具體事證不明確，若稽徵機關受理核辦，其無具

體查核方向，將徒增查緝人力浪費，且容易造成稽徵機關與被檢舉對象雙方困擾，甚

而影響商業活動之運行。【#253】 

新聞稿提供單位：左營稽徵所 職稱：助理員 姓名：李佩穗 

聯絡電話：（07）5874709 分機：6917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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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營利事業取得 F股配發之股利要課所得稅 

為增加國內證券市場競爭力，擴大證券市場規模，政府開放國外企業發行的股票來臺

上市（櫃），這些由國外企業所發行並獲准在臺上市（櫃）買賣的股票，通稱為「F股」，

營利事業投資 F股所獲配之股利應要依所得稅法第 3條規定併計課稅，而不能適用所

得稅法第 42條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的規定。 

南區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42條規定營利事業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投資

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主要是為了避免重覆課稅，其適用條件是投資對象為國內

之營利事業；至於 F股的發行人係國外企業，並非「國內」營利事業，因此營利事業

取得 F股的投資收益，就不能適用所得稅法第 42條不計入課稅的規定，而是應依所得

稅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該局近期查獲一案例，甲公司 99年度取得國外 A公司發行的 F股所分配之股票股利高

達 2,500多萬元，卻因誤認股利不計入所得課稅，漏未申報，除遭補稅 4百多萬元外，

更被處 3百多萬元罰鍰，甲公司不服，提起行政救濟，但遭行政法院判決指出，國稅

局按上開規定補稅及處罰，並没有錯誤，因此判決甲公司敗訴。 

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近來隨著外國企業來台上市的家數有漸增趨勢，營利事業投資 F

股的機會也相對提高，營利事業更應特別注意取得股利時，記得要併計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額申報納稅，以免被補稅及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陳審核員 06-22231111轉 8032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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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營利事業計算本國個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時，須以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乘

以 50％ 

太保市許小姐來電詢問：公司今年分配股利時，股東可扣抵稅額扣抵比率計算方式與

前一年度有何不同？又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如何減除？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自 104年 1月 1日開始實行本國個人股東獲配股

利之可扣抵稅額減半制度，但營利事業稅額扣抵比率之計算公式並未修正，仍應依所

得稅法第 66條之 6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8條之 9規定計算稅額扣抵比率，惟計算本國

個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時，須以前開規定計算之稅額扣抵比率乘以 50％。 

該分局並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規定之稅額扣比率計算之金額，應全數於分配

日自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中減除。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營所遺贈稅課 黃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分機 10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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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營利事業購買高價乘人小客車，應注意稅法規定之折舊限額 

 （豐原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5條

第 13款規定，營利事業自 93年 1月 1日起新購置之乘人小客車，依規定耐用年數計

提折舊時，其實際成本以不超過新臺幣 250萬元為限；超提之折舊額，不予認定。  

  該分局說明，於重核某塑膠製品製造公司 10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

發現其財產目錄列有運輸設備 1部乘人小客車，係於 98年中購入，取得成本為 467萬

元，公司逕以 467萬元按 5年計算列報折舊費用，惟與前揭查核準則規定不符，其超

提折舊除剔除補稅外，並依所得稅法第 100條之 2規定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該分局提醒，營利事業購買高價房車，應注意稅法規定乘人小客車之折舊限額，

以避免申報錯誤而遭補稅。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稅務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

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豐原分局營所遺

贈稅課蔡瓊梅，電話：04-25291040轉 113）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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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營利事業轉讓預售屋房地權利時，應按讓與價格「全額」開立應稅發票予

買受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購買預售屋，如於房地產權過戶前，即將購屋之權

利義務轉讓，其交易性質係屬出售「預售屋房地登記權利」，所得款項應按讓與價格

「全額」開立應稅發票予買受人。 

該局指出，依財政部 81年 9月 2日台財稅字第 810824931號函釋規定，營業人向建設

公司購買預售屋，如在尚未繳清價款亦未取得預售屋產權前，將其購屋之權利義務讓

與第三人承受，應由讓與購買預售屋權利義務之營業人，依房屋及土地之讓與價格全

額開立應稅發票予買受人。 

該局最近查得甲公司於 103年底以 5,000萬元購買預售屋(含房屋及土地)一戶，於房

地產權過戶前，即 104年 5月中旬轉讓予乙君，並分別按約定房屋價款 2,000萬元及

土地價款 4,500萬元開立應稅及免稅統一發票。經該局以甲公司係於未取得預售屋產

權前即予以出售，因其購買預售屋於過戶前尚非屬房地所有權人，僅對出售預售屋之

建設公司取得房地移轉請求權，因此，其交易性質係屬出售「預售房地登記權利」，

與取得房地產權後出售不動產之交易有別，銷售所得款項應全數課徵營業稅。因甲公

司誤認總價中屬出售「預售土地登記權利」部分 4,500萬元，為免徵營業稅之出售土

地交易，而將應稅統一發票開立為免稅統一發票，並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免稅銷售額，

除核定補徵營業稅額 225萬元外，並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7款，裁處 1倍罰鍰。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轉讓預售屋權利時，房地產權移轉前，房屋及土地價款均應按讓

與價格「全額」開立應稅發票，以免遭補稅及處罰。  

（聯絡人：法務一科陳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860） 

更新日期：201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